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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有关单位、有关人员：  

    为进一步规范职称评审工作，2014年我局印发了《关于调整工程系列职称评审有关规定的通知》（苏职办【2013】61号），新

规实施以来，取得了较好成效，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在提高职称评审的权威性、公平性以及营造良好的职称工作氛围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因部分企业、专技人员对此项新规了解不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鉴此，结合2015年工程系

列职称工作，对相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 关于论文的问题。  

论文作为评审要素，是评委对申报人专业理论水平进行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论文必须由本人结合工作实际撰写，且认为能代表

本人的真实水平。我们注意到在论文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论文不符合要求。部分申报人对论文要求存在误解，以为只要提交足够篇数即可，将宣传报道、产品介绍、培训笔记、会议纪

要等作为论文上报；  

2、代写论文以及论文转让。主要是请别人代写论文、同一篇论文各自署名或任意调换作者排序、抄袭甚至窃取别人的论文；  

3、论文买卖。2014年评审时我们已关注到论文买卖现象较为严重，并已掌握了部分不规范运作的杂志的名单。2015年我们将对此

进行专项整治；  

4、论文反复使用。申报高级职称时提交的论文有的是毕业论文，或是在获得中级职称前撰写的等等。  

2015年，所有论文不论发表与否均需提供电子文档备查。凡涉嫌买卖论文、严重抄袭及借用他人论文者，一经查实，将作为严重违

规列入职称申报诚信档案并按规定处理。  

 

二、 关于公示的问题。  

今年我们将在《2015年苏州市职称评审计划一览表》（每年年初发布）明确公示时间，由于申报数量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只能暂

定公示的月份。请申报人员届时自行到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的公示栏中查询。公示发布时我们也会短信通知所有的申报

人员（无论评审通过与否）。但由于短信通知存在手机号码差错、手机屏蔽等客观原因，无法确保每个申报人员通知到位，因此短

信通知仅作为辅助手段，不作为申报人员未获得信息造成延误的理由。  

 

三、 关于复议的问题。  

为维护申报人员权益，2015年我市将尝试建立职称评审复议制度，详见附件《苏州市工程系列职称评审复议制度》。相关人员可根

据相关规定提请复议。由于流程限制，务请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复议申请函，逾期我们将无法受理。  

 

四、 关于职称计算机考试的问题。  

申报人员可自行选择参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国考）或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信息化素质培训考核（省考）。参

加国考的，申报中级需通过三门科目的考试，高级需通过四门科目的考试，其中Windows XP及Internet应用为必选科目。参加省考

的，可任选一门科目。2015年考试时间按季度安排，在每个季度前会在苏州人事考试网上（www.szrsks.com）提前公布具体日程安

排。  

 

五、其他问题。  

http://www.szrsks.com


其他问题仍按照国家、省职称政策及《关于调整工程系列职称评审有关规定的通知》(苏职办〔2013〕61号)相关规定执行。 

  

※ 苏州人事考试网 ※


